


关于广泛开展共青团“伙伴讲堂”的通知

各区县（市）团委：
为引导广大青年社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7·2”和“4·30”重要讲话精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以公益项目为载体，积极投身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根据工作安排，拟广泛开展共青团“伙伴讲堂”。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各区县（市）级团委要在今年10月底前分别至少举办1期“伙伴讲堂”。
二、组织形式
1.参与人员。以“益起来攻坚·致敬70年”为主题，结合青年社会组织“伙伴计划”优秀项目征集活动，遴选信念坚定、立足基层、甘于奉献的青年社会组织骨干，面向广大青年社会组织讲述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伙伴故事”。
2.具体形式。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相关培训、会议及活动，采用TED演讲、交流讨论、主题实践等形式开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扩大受众面。
三、有关要求
1.突出主题。要将共青团“伙伴讲堂”作为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社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7·2”和“4·30”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载体，切实加强对“伙伴讲堂”授课人的培训和指导，促进他们用鲜活生动的方式讲述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伙伴故事”，示范带动广大青年社会组织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建功新时代。
2.加强沟通。各地要加强与扶贫、民政部门的协调沟通，在人员遴选、政策讲解、场地安排等方面争取支持，并争取联合举办“伙伴讲堂”。
3.广泛宣传。要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方式，加强对“伙伴讲堂”的宣传推广，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在活动举办和宣传推广过程中，各地可统一使用“共青团‘伙伴讲堂’”标识，加强传播，形成声势。
6月27日，团中央社会联络部联合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以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举办了共青团“伙伴讲堂”示范课，并在腾讯直播、一直播、QQ空间、B站等平台进行了网络直播，取得较好成效。各地可参照示范课模式，结合本地实际举办。直播回看网址：https://www.yizhibo.com/l/Fxs14NHrm5UMrYYz.html。
请各区县（市）团委于2019年10月31日前，反馈共青团“伙伴讲堂”开展情况统计表。联系人：陈叶韵；联系电话：89186695。

附件：共青团“伙伴讲堂”开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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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共青团“伙伴讲堂”开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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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场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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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主讲人数是指“伙伴讲堂”的授课人数。
2.线下听课人数是指参与“伙伴讲堂”线下活动的人数。
3.若采用网络直播等新媒体方式，请在“线上”栏填写观看或浏览人数；若没有，可不填。


